
凌源钢铁集团焦炉装备升级绿色发展改造项目配套的焦炉煤气制LNG、氢能（液氨储氢调控）项目土建工程（北半区）混凝土公开招标采购方案

一、采购项目名称

1.采购预告编号：AGJSJTHYGH2405311938
2.凌源钢铁集团焦炉装备升级绿色发展改造项目配套的焦炉煤气制LNG、氢能（液氨储氢调控）项目土建工程（北半区）。

二、制订采购方案的依据。

1.凌源钢铁集团焦炉装备升级绿色发展改造项目配套的焦炉煤气制LNG、氢能（液氨储氢调控）项目土建工程（北半区）材料计划，混凝土采购数量：61690m³，共计11个品种。
三、采购项目概况。

1、技术要求：

混凝土执行国家标准：GB/T50107-2010.GB/T50082-2009。

2、商务要求：
（1）不接受工商注册成立时间未满1年的供应商投标。投标人必须具有合法的生产经营资质资格，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

（2）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接受生产型企业及流通型企业投标。

（4）禁止鞍钢集团公司级限期整改、灰名单、黑名单企业参与本次投标。

（5）生产型企业和提供该生产型企业产品的分销商、经销商或代理商同时参加投标的，以生产型企业作为有效投标人，分销商或经销商或代理商投标文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6）同一出资人（股东）或出资人（股东）之间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企业参与投标，投标文件无效。

（7）投标方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注册资金、资质、业绩等证明，或提供的相关注册资金、资质、业绩等证明不满足招标要求，投标文件无效。

（8）投标方必须确保提供的所有证明（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资金、资质、业绩等）合法、真实、有效，否则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9）到货日期：合同签订后三日内供货。
(10)报价含3%增值税专用发票、含运费等费用，送货到指定需方施工现场，为保证连续浇筑，混凝土罐车运输间隔不得超过30分钟。
3、付款方式：货到施工现场验收合格，当月20日前，供需双方确认混凝土实际使用数量，形成结算单，结算单需经项目部相关主管人员、供应商法人签字确认后，并加盖供应商财务专用章。经核实无误，供方开具3％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财务挂账（结算周期：上月21日至当月19日所发生实际数量结算）。网银或银行承兑（付款时间：挂账后30日之内）如无法用银行承兑支付合同尾款改用网银支付。

4、验收方式：按国家标准交货。

四、市场形势分析与预测。

不因原材料上涨、燃料涨价、人工费变化、道路运输限载及国家政策性调整等诸因素变化而对中标单价进行调整。

资质及业绩要求：
资质要求

（1）营业执照（或副本）扫描件；生产商、经销商均可，注册资金必须达到1000万元（人民币），（注册成立需满一年以上）

（2）税务登记证（或副本）扫描件（三证合一的除外）；

（3）组织机构代码证（或副本）扫描件（三证合一的除外)。

2、业绩要求

1、以往销售混凝土的发票扫描件；（上传近3年内混凝土销售合同一份及对应发票）。

2、失信被执行人投标无效。

六、采购方式的选择。

本次采购拟采用资格后审的公开招标方式，如果投标家数不足转为询比采购，保供家数1家。

七、评标原则。

本标书为组合标、必须投满标，否则将被否决投标。总价最低单价合理中标。在投标中，有意采用不均衡报价方式，而使投标总价最低者，将被否决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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